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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承包商付款（供货）保函（试行） 

 

2005 年 5 月 11 日实施/建市[2005]74 号 

           编号：(工    字)第  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（供货商）： 

 

鉴于贵方与     （以下简称“总承包商”）就               项目于   

年   月   日签订编号为           的《买卖合同》（以下简称主合同），

应总承包商的申请，我方愿就总承包商履行主合同约定的货款支付义务以

保证的方式向贵方提供如下担保： 

一、保证的范围及保证金额 

我方的保证范围是主合同约定的货款。 

本保函所称货款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我方保证的金额是主合同约定的货款的        %，数额最高不超过人

民币___      元（大写：         ）。 

二、保证的方式及保证期间 

我方保证的方式为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我方保证的期间为：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主合同约定的总承包商应履

行支付货款义务期限届满之日后       日。 

贵方与总承包商协议变更货款支付日期的，经我方书面同意后，保证

期间按照变更后的支付日期做相应调整。 

三、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 

我方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是代为支付。总承包商未按主合同约定向贵

方支付货款的，由我方在保证金额内代为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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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代偿的安排 

贵方要求我方承担保证责任的，应向我方发出书面索赔通知及总承包

商未支付货款的证明材料。索赔通知应写明要求索赔的金额，支付款项应

到达的帐号。 

在出现贵方与总承包商因货物质量发生争议，总承包商拒绝向贵方支

付货款的情形时，贵方要求我方履行保证责任代为支付的，还需提供      

部门出具的质量合格的说明。 

我方收到贵方的书面索赔通知及相应证明材料后，在     工作日内进

行核定后按照本保函的承诺承担保证责任。 

五、保证责任的解除 

1、在本保函承诺的保证期间内，贵方未书面向我方主张保证责任的，

自保证期间届满次日起，我方保证责任解除。 

2、总承包商按主合同约定履行了货款支付义务的，自本保函承诺的保

证期间届满次日起，我方保证责任解除。 

3、我方按照本保函向贵方履行保证责任所支付的金额达到本保函金额

时，自我方向贵方支付（支付款项从我方帐户划出）之日起，保证责任即

解除。 

4、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出现应解除我方保证责任的其它情形的，我

方在本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亦解除。 

我方解除保证责任后，贵方应自我方保证责任解除之日起   个工作日

内，将本保函原件返还我方。 

六、免责条款 

1、因贵方违约致使总承包商不能履行义务的，我方不承担保证责任。 

2、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贵方与总承包商的另行约定，免除总承包商

部分或全部义务的，我方亦免除其相应的保证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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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贵方与总承包商协议变更主合同的，需征得我方书面同意，否则我

方不再承担保证责任。 

4、因不可抗力造成总承包商不能履行义务的，我方不承担保证责任。 

七、争议的解决 

因本保函发生的纠纷，由贵我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通过诉讼

程序解决，诉讼管辖地法院为        法院。 

八、保函的生效 

本保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（或其授权代理人）签字或加盖公章并交付

贵方之日起生效。 

本条所称交付是指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证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理人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
